党办字〔2006〕53号

关于组织推荐2006年度全国创争活动
先进班组和个人的通知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国防科工委文件《关于推荐2006年度全国创争活动先进班组和先进个人有关事项的通知》（委人函[2006]289号）精神，报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我校将于11月3日至11月7日组织推荐全国创争活动先进班组和个人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一、成立校评选工作小组

组  长：焦文俊

副组长：侯光明  杨树兴  赵显利

成  员：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人事处、组织部、研究生院、教务处、科技处、学生工作处、宣传部、工会、纪监室负责人，校工会、教代会兼职副主席

评选小组办公室设在校工会。

二、名额安排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推荐1个全国创争活动先进班组候选单位和1名全国创争活动先进个人候选人。经学校评选工作小组组织评选，报经校党委批准，确定1个全国创争活动先进班组候选单位和1名全国创争活动先进个人候选人报国防科工委。
三、评选程序及时间安排

11月3日下发文件，传达布置评选工作安排

11月 3日～11月5日各单位组织推荐候选单位和候选人，填写推荐意见

11月6日12：00前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向校评选工作办公室（校工会）报送候选单位和候选人材料

11月6日下午校评选工作小组评选

11月7日学校党委批准，确定上报候选单位和候选人名单

11月7日向国防科工委报送材料

四、评选要求

推荐对象为班组（科室）和个人。被推荐的候选班组、个人须按要求认真填写全国学习型班组、全国知识型职工推荐申报表（见附件）。

（一）申报材料

1．全国学习型班组、全国知识型职工推荐申报表；

2．全国学习型班组候选优秀班组5000字详细事迹、500字事迹简介文字材料（均一式两份）;凡申报全国学习型班组候选标兵班组的要同时制作简要事迹光盘专题片并配解说词（DVD或VCD格式，5分钟）;

3．全国知识型职工候选优秀个人3000字详细事迹、500字事迹简介文字材料（均一式两份）；凡申报全国知识型职工候选标兵个人的要同时制作简要事迹光盘（DVD或VCD格式，3分钟）；

4．全国知识型职工候选标兵个人近期2寸彩色标准像片（2张）及5寸彩色工作照（3张，一式一张）；

5．各推荐单位出具的候选班组和个人排序并加盖公章的推荐信函；

6．各推荐单位统一制作的上述事迹简介和其他所有相关材料的电子版（WORD格式）. 

（二）相关要求

材料要求紧扣《全国创争活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事迹真实、准确、客观。班组事迹要重点反映学习型班组成长的历程，展示团队学习内容和方法，表现班组成员学习成长过程，体现创争活动绩效和学习型班组创建特色；个人材料要突出在优秀的思想道德素质基础上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努力实践，不断创新的业绩与成就。光盘制作要求图像清晰连贯，解说文字流畅；申报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规范的不能参加评选。

被推荐的班组和个人需同时提供事迹材料中涉及到的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突出成果的证明材料，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居于国际、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的技术发明、技术创造等还须提交国家成果鉴定有关证明及奖项证书的复印件，其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辅助证明材料；

五、工作要求

1．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质量，按期完成评选推荐和上报材料工作。

2．申报材料上报前应做好保密审查。

3. 请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于2006年11月6日中午12：00前将有关材料送校评选工作办公室（校工会办公室）。电子版请发至liujun@bit.edu.cn。
联系人：张新生  电话：68913418

        蔡本睿  电话：68914595  13901168569
附件：
1．国防科工委《关于推荐2006年度全国创争活动先进班组和先进个人有关事项的通知》（委人函[2006]289号）

2．全国学习型班组推荐申报表
3．全国知识型职工推荐申报表
表格电子版可到工会网站http://gonghui.bit.edu.cn/下载                   

党委办公室

                                2006年11月3日

主题词：推荐  创争  先进  通知

抄报：国防科工委人事教育司

抄送：校党政领导、工会主席 

抄发：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办公室                  2006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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